靜宜大學職技員工加（值）班費支給辦法
民國88年09月29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使本校職技員工因公核准加（值）班而支給加（值）班費，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職技員工因臨時性業務需要，或處理突發事件無法於辦公時間內辦理完竣須加時工作者視為加班，得申請支領加班費；週六日、例假日固定輪值者視為值班，得申請支領值班費。 

第三條   本辦法所指職技員工之加班以未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編制內專任職技員工及約雇人員為限，值班之主管人員不受此限。 

第四條   加（值）班費之核算以每一小時為單位，超過半小時者，以一小時計，惟每日須加（值）班滿一小時始得報支，且週一至週五每人每日加（值）班以不超過四小時為限，週六日及例假日每人每日加（值）班以不超過九小時為限，每人每月以不超過三十小時為限；但工作性質特殊，經報請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每月彙總報出加（值）班時數，每月報支前得由職技員工選擇在當學年度內補休假，不另支給加（值）班費，惟逾期未提出補休假申請者，以自動放棄論。 

第六條   各單位職技員工遇有必要加（值）班時，填具加（值）班申請單，至遲須於加班前先經一級主管核可後送至人事室，依規定程序呈核，除緊急事故得於事後三日內簽報一級主管批准外，凡未於事前提出申請或未依報支程序者一律不予核發加（值）班費或補休假。 

第七條   加（值）班費支給標準如下： 

一、職員（含約雇職員）：每小時支給壹佰貳拾元。 

二、技工、工友（含約雇技工、工友）：每小時支給壹佰元。 

第八條   承辦專案活動且已支領津貼者及非屬固定時段上班之校警、校車司機、大樓管理員、舍監等，不適用本辦法。 

第九條   各單位對加（值）班之申請，應嚴加審核。如有虛報、浮報加（值）班情事，應提職技員工評審委員會議處，其情節重大者，得移送法辦。 

第十條   人事室應將每月加（值）班申請單彙整後，於次月五日前送會計室憑撥支付。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